附件一


衛生福利部
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療癒照顧補助
申請單位切結書

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       年度衛生福利部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療癒照顧補助，將依「衛生福利部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療癒照顧補助作業要點」規定及核定結果，執行當年度各項補助經費及核實轉撥各該補助對象，或經補助對象同意，於補助對象受領專業服務或實物給付時，將補助經費逕轉撥服務或實物提供者。如有不實，同意歸還已領取補助經費，並負擔法律上一切責任。





            申請單位：　　　    　         （蓋章）

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
中   華    民    國　　　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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